
不适合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职权编号 法规依据 不适合随机抽查的理由

1
对进京建筑业企业进行
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

G1601500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外地建筑企业来京施工管理

暂行规定》、《关于外地建筑业企业进京施工实行
档案管理的通知》

每年年底对所有企业开展一次专项监督检查

2

配合市、区（县）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对建筑施

工企业执行文件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G1606200

《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管理暂

行规定》、《关于印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人保局和市住建委一般每年开展一次阶段性专项联合执法检查

3 对拆迁单位的管理检查

G1604400

G1604600

《北京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
房屋拆迁单位管理办法》

G1604400、G1604600:遵照国务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指导思想，下一步我
委将把房屋征收服务机构及服务行为管理纳入征收信息管理平台，由各区依据项目采取

事中、事后进行动态检查管理，加强监管力度、加强行业自律、加强社会监督，推进阳
光征收拆迁。

G1608200
G1608200:由于信用管理涉及因素较多，无法通过几次检查确立，下一步我委通过北京市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信息系统管理平台，对拆迁单位进行信用动态管理。

G1604200

G1604200:遵照国务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指导思想，下一步我委将把行政

检查事项纳入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信息系统管理平台，我委将转变对房屋征收服

务机构的监管模式，对拆迁单位的年度考核审验管理改为动态评价管理。

4

对房屋拆迁工作人员执

业资格及工作情况进行
检查

G1600600
《北京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
房屋拆迁单位管理办法》

根据我委发《关于贯彻落实取消相关职业资格决定的通知》京建发﹝2016﹞79号文规定

取消“拆迁员”资格，停止相关评价、认定、发证等工作。委将依托征收信息系统管理
平台对人员及工作情况进行动态监管。

5
对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进行动态核查
G1603300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393号令）、《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建设部

128号令）、《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
监管暂行办法》（建质〔2008〕121号）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监管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 颁发管理机关应当
建立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的动态监督检查制度，并将安全生产管理薄弱、事故频

发的企业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还规定“颁发管理机关根据监管情况、群众举报投诉

和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变化报告，对相关建筑施工企业及其承建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条件
进行核查，发现企业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视其安全生产条件降低情况对其依法实
施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

6
对资质有效期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抽查

G1605500

G1606500

《关于印发北京市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抽查工作方
案的通知》（京建开〔2008〕743号），《关于进

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审批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京建发[2011]411号

由各区开发管理部门主责落实的业务，市住建委只进行监督指导。



7
预拌混凝土企业原材料
使用及资质动态核查

G1601600 
G1602300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预拌混凝土生产使用管理的若
干意见》的通知（京建法[2011]3号）

针对性不强：搅拌站工作有季节性（冬施等）,不能适时随机检查；重点性不强：根据工
作需要会区分原材料质量或资质方面容易出现问题的重点站点等，随机检查不能直接针

对问题；目的性不强：不能及时有效发现和解决问题。

8 发展散装水泥检查 G1602400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4年1月22日北

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北京市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

247号）

根据历年检查情况看，要使检查效果能够得到应有的体现，需要选择进入使用水泥阶段

的建设工程，尤其是砂浆检查，更需要选择进入砂浆使用阶段的工程作为检查对象，这
样检查才能起到发现问题、督促整改、促使政策执行到位，因此针对性不强，检查效果

就非常有限。

9
公共建筑室内温控执法
检查

G1601900
《公共建筑室内温度控制管理办法》（建科
[2008]115号）、《北京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办法
》

本项检查仅限空调系统运行的冬夏两季，不适合随机抽查。

10 对节能工作进行检查 G1604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监管基数不确定，不具备随机抽查条件

11
对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
防进行检查

G1600800 《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 监管基数不确定，不具备随机抽查条件

12
开展建筑节能和建筑材

料专项检查工作
G1600700

京财经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条例
》《北京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

256号）《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关于

印发<北京市实施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新型墙
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细则)的通知》

〔2009〕82号）《北京市建设工程材料使

用监督管理若干规定》（京建法〔2007〕722号）

1. 建筑节能专项检查，是为确保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在民用建筑施工阶段落实到位而开展

的一项专项检查。针对节能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日常调研掌握的情况，需每年确定当年

专项检查的重点内容和抽检材料细则。受检工程项目需具备执行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处于节能工程施工阶段的特点，不具备随机抽查的条件。
2. 新型墙体材料使用情况专项检查，需要结合特定的工程进度、有重点的检查内容，并

统筹工程项目比例进行针对性地筛选受检项目，因此，采用随机抽查的方式，可能导致

检查流于形式，不利于促进我市新型墙材行业发展。
3. 建筑材料专项检查，根据存在的问题和日常调研掌握的情况，每次会确定重点检查的
建材品种，而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建材产品进入施工现场都有其特殊的时间阶段。因

此，每次检查选取的工程项目，需要结合采购备案系统有针对性的选取。如果从施工许

可数据库里随机产生检查的建设工程项目，则有可能存在抽查的项目还没有相应建材产
品进场的情况，导致专项检查无法开展或达不到预期目标。

13
建筑企业资质核查及动
态监管

G1605000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第
22号令）、《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

部令第158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管理办
法》（建设部令第149号）、《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实施意见》（建设部令第
154号）

G1605000：《北京市建筑业企业动态核查暂行办法》（京建管〔2009〕628号）第二章第
五条规定：建筑业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区县建委或专业管理部

门（以下简称核查部门）可以启动动态核查：（一）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建筑业企业动
态监管平台积分达到20分的；（二）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三）引发群体性或突

发事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四）被投诉、举报资质条件不符合资质标准的；
（五）建筑业企业成立后3年内未承揽工程的；（六）核查部门认为需要启动动态核查的

其它情形。

G1607200
G1607200：《北京市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及人员资格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京建法﹝2015
﹞22号）第四章第十六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依据有关规定，对本市工程监理企业的资质

条件进行动态核查。



13
建筑企业资质核查及动
态监管

G1601300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第

22号令）、《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

部令第158号）、《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管理办
法》（建设部令第149号）、《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实施意见》（建设部令第

154号）

G1601300：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新申请、升级、续期及外阜造价咨询企业迁京，属于全覆

盖执法检查。

G1608100 

G1608100：《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动态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

（京建市［2008］641号）第三章第十二条：根据招标代理机构积分，市建委分别进行如
下处理：（一）积分达到4分的，进行蓝色警示。在动态监管平台及有形建筑市场公告其

违法违规行为和处罚或者处理结果，依法限制其提出的资格升级和资格延续；建议政府
投资项目及国有资金占控股地位项目的招标人慎重选择该招标代理机构。（二）积分达

到7分的，进行黄色警示。除按蓝色警示进行处理外，将其列入重点监督检查名单，对其
相关业务活动进行重点监督和审查；依法核查其资格条件，资格条件经核查不达标的，

责令三个月内改正，改正期间其不得承揽新的招标代理业务。（三）积分达到9分的，进
行红色警示。将对其办理的每一项相关业务活动进行重点监督，依法核查其资格条件，

资格条件经核查不达标的，依法撤销或者撤回其资格证书。

G1603100
G1605900

G1603100、G1605900：《北京市建筑业企业资质及人员资格动态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京建法〔2007〕825号）第十一条：根据企业积分，市建委对企业分别进行如下处理：
（一） 企业积分达到8分时，市建委对企业提出书面警示，并提示市建设系统及有关协

会在组织企业评优活动时，对该企业的资格慎重考评。单项工程项目积分达到8分时，市
建委提示市建设系统及有关协会在组织工程评优活动时，对该工程项目的资格慎重考评

。（二） 企业积分达到16分时，市建委在有形建筑市场公示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信息，提
示招标人在选择投标人时予以慎重考虑，并依法限制企业申请资质升级和增项。（三） 

企业积分达到24分时，市建委将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和处罚或处理结果在动态监管信息
平台上予以公示，同时依法核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和资质条件；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经核

查不达标的，责令三十日内改正，并依法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资质条件经核查不
达标的，责令三个月内改正，改正期间企业不得承揽新工程。（四） 企业积分达到30分

时，市建委依法核查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资质条件；核查不达标的，依法降低资质等
级或者吊销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


